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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

[2006]中银专字第 003号 

致：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)受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

(以下简称“浪潮信息”或“公司”)的委托，担任公司股权分置改革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股权分置改革”）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，本所已经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(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(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)、《股

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

干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)、《关于上

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)、《关

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》(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见》”)等法律、法规及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)


